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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景区建设及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景区的术语和定义、景区建设和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景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53/T 298  《国家公园  基本条件》 

DB53/T 299  《国家公园  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程》 

DB53/T 300  《国家公园  总体规划技术规程》 

DB53/T 301  《国家公园  建设规范》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11～2020） 

3 术语和定义 

DB53/T 298、DB53/T 299、DB53/T 300、DB53/T 301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环境容量 

系指在保证旅游资源质量不下降和生态环境不退化的条件下，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可容纳游

客的极限数量。单位为人次。 

3.2   

特许经营 

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国家公园旅游活动的部分经营权许可给被特许人经营，被特许人向国家公园管

理局支付特许经营费，并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监控下开展经营活动。 

4 景区建设与布局 

4.1 基本要求 

4.1.1 景区建设应遵循保护优先的原则，保护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确保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 

4.1.2 景区所开展的建设活动都应依据国家、省的有关法律和规定开展，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4.1.3 景区建设与布局项目应在《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公园内及周边地

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状况、工程项目建设与布局条件及国家公园范围内基础设施现状等确定。 

4.1.4 景区建设与布局内容应因地制宜，充分体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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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景区范围及布局 

4.2.1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包括保山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生物走廊带、保护区周边的

国有林、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古城山片区），总面积 100 959.8 hm2。根据《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总

体规划》将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分为四个功能区，各功能分区如表 1所示。 

表1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功能分区表 

功能区名称 
面积 

（hm2） 
百分比 与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关系 

严格保护区 39 901.00 39.52% 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一致 

生态保育区 42 551.98 42.15% 包括自然保护区绝大部分的实验区和大部分生物走廊带 

游憩展示区 4 724.92 4.68% 自然保护区局部实验区和部分生物走廊带 

传统利用区 13 781.90 13.65% 自然保护区周边国有林 

总计 100 959.8 100% —— 

4.2.2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游憩展示区面积 4 724.92 hm2，占总面积的 4.68%。根据《高黎贡山国家公

园总体规划》游憩展示区分为四大景区，各景区布局及面积如表 2所示。 

表2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四大景区布局及面积 

景区名称 面积（hm2） 

高黎贡山野生动物繁殖中心 184.453 5 

大树杜鹃景区 649.018 0 

百花岭-林家铺景区 1 743.024 9 

高黎贡山自然公园 2 346.832 2 

合计 4 724.92 

4.3 环境容量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应坚持环境保护第一的原则，严格控制游客数量，不应超过环境

阈值或临界点，以确保国家公园的持续发展。根据《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高黎贡山国家公园

日环境容量为11 163人，具体内容见表3所示。 

表3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景区日环境容量 

生态旅游区 测算法 可游览面积/长度 人均指标 周转率 容量（人/日） 

南斋公房丝绸古道徒步线 游道法 22 000 m 100 m/人 1 220 

百花岭-林家铺景区 面积法 17 430 249 m2 5 000 m2/人 1 3 486 

高黎贡山东徒步线 游道法 77 860 m 100 m/人 1 779 

高黎贡山西徒步线 游道法 111 950 m 100 m/人 1 1 120 

大树杜鹃景区 游道法 15 000 m2 30 m2/人 1 500 

高黎贡山自然公园 面积法 23 468 322 m2 5 000 m2/人 1 4 690 

高黎贡山野生动物繁殖中心 面积法 1 844 535 m2 5 000 m2/人 —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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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生态旅游区 测算法 可游览面积/长度 人均指标 周转率 容量（人/日） 

合计 11 163 人/日 

4.4 建设用地 

4.4.1 建设用地包括道路、铺装场地、管理建筑用地及游憩、服务、公用建筑等设施用地，建设用地

面积不应超过 1 000 hm2。 

4.4.2 建设用地应当坚持科学合理、节约用地的原则，执行国家土地管理的有关规定，统筹规划、合

理安排，提高土地利用率。 

4.5 景区建筑 

4.5.1 景区建筑应根据国家公园性质、周围环境及建设规模等条件确定，并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执行。 

4.5.2 景区建筑应经济适用、有利生产的建筑原则，建筑物造型应简洁，建筑设计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突出地方人文特色。 

4.6 游憩道路 

4.6.1 游憩道路包括车行道路和游憩步道。游憩道路的选线应不影响野生动物的活动线路，并不应损

毁、破坏或随意改变国家公园内的自然景观、空间环境和比例尺度关系。 

4.6.2 车行道路符合安全行车的基本要求，沿途宜根据地形设置路旁眺望点，以便游客路旁停车、眺

望、赏景或摄影。具体应符合 DB53/T 301 的规定。 

4.6.3 游憩步道分为健行步道、登山步道和马道三类，依据不同的游憩功能和地形条件设置。 

4.6.4 游憩步道宜采用生态材料铺设，不宜使用柏油、水泥等人工材料。 

4.6.5 游憩步道依据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特点，尽量保护好南方丝绸古道原貌。 

5 景区管理 

5.1 管理职责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履行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保山管理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的管理体制。 

5.2 保护管理 

5.2.1 资源保护 

5.2.1.1 国家公园（景区）内的资源，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严格保护。 

5.2.1.2 国家公园采用分区保护方式，根据《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功能分区，建立保护设施，

科学保护各类保护对象。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的主要保护对象包括： 

a) 高黎贡山生物气候垂直带谱自然景观、多种植被类型和多样珍稀、濒危、特有动植物资源； 

b) 云南红豆杉、长蕊木兰、大树杜鹃等 34种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和 22种省级保护植物；  

c) 羚牛、白眉长臂猿等 81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 

d) 高黎贡山林猬等特有动物 12 种、保山茜等 434 种特有植物及其栖息环境； 

e) 高黎贡山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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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国家公园管理局及景区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完善资源保护措施。 

5.2.2 环境保护 

5.2.2.1 国家公园（景区）内的环境，应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景观的完整性、自然性和原始性。 

5.2.2.2 在国家公园（景区）内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a) 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 

b) 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c) 破坏生态环境、自然景观的基础设施； 

d) 排放污水和倾倒废弃物； 

e) 擅自引入外来物种。 

5.2.2.3 国家公园（景区）严格控制开发利用强度，根据不同区域的环境容纳量，合理控制进入的游

客数量和服务设施建设规模，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干扰。 

5.2.2.4 景区经营单位应维护好景区环境卫生，修建环卫设施，及时收集和处理景区垃圾，保持景区

清洁和舒适的环境。 

5.2.3 设施保护 

5.2.3.1 国家公园（景区）内的单位、社区群众和游览者应当自觉保护国家公园（景区）内各项设施。 

5.2.3.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毁坏界桩和各种保护标识、标牌。 

5.2.3.3 国家公园管理局及景区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及时完善和维护国家公园（景区）

的基础设施。 

5.3 科研管理 

5.3.1 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建立保护监测系统，定期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情况进行监测，

加强对资源保护的科学研究。 

5.3.2 进入国家公园内开展科研活动，应当经国家公园管理局批准，研究成果副本留存国家公园管理

局。 

5.3.3 景区经营者要积极协同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对景区内的自然资源、环境进行监测研究，用研究成

果指导景区经营活动。 

5.3.4 在景区内从事影视节目拍摄、标本采集、科学考察、学术研究等活动应报经国家公园管理局批

准，并按规定办理相关许可手续后方可进行。 

5.4 科普宣教 

5.4.1 国家公园（景区）内应当建立完善宣传设施及解说系统、教育系统、标识系统、游客中心。 

5.4.2 景区经营者应配合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切实履行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教育的职能，充分发挥国家公

园生态旅游景区在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科普宣教功能。 

5.4.3 景区要建设科普宣教设施，配置宣教设备，制作宣教资料(录像片、知识手册、画册等)，安装

足够数量的法规、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标牌、警示牌、说明牌、知识介绍牌等。 

5.4.4 在每年进行的“爱鸟周”、“科技周”和“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活动期间，景区应推出与

主题相适应的环境科普活动。有条件的景区要组织当地社区的中、小学生到景区参观学习，要为各有

关部门组织的“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提供方便。 

5.4.5 景区经营者要配合国家公园管理部门对从业人员进行自然保护法规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培训，提

高其自然保护意识。培训工作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内容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确定。景区导游是培训

的重点对象，应进行岗前培训。培训计划由景区提出，国家公园管理局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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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旅游管理 

5.5.1 旅游活动管理 

5.5.1.1 旅游建设项目应依据《高黎贡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在国家公园游憩展示区内实施。 

5.5.1.2 所有旅游项目都应在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统一监督下开展。 

5.5.1.3 开展旅游活动应严格进行环境容量测算，编制国家公园旅游专项规划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

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实施。 

5.5.1.4 旅游活动不应对国家公园内的生态、环境和保护对象构成威胁。应采取“区内游、区外住”的

旅游方式，不应建设污染自然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或自然景观的人工景点和设施。旅游区域应设置垃

圾收集等环保设施。旅游人数不应超过环境容量。 

5.5.2 游客管理 

5.5.2.1 景区应制定“游客须知”，明确告知景区生态资源保护的注意事项，提示可能存在的危险。 

5.5.2.2 开展徒步、观鸟、观花、拍摄、科考、体验等特殊旅游活动的游客，景区应告知相关的注意

事项。 

5.5.2.3 在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尚未建设或者尚未对外开放的景区里，游客应到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管理

局办理相关许可手续，方可进入景区，并遵照国家公园的相关规定开展旅游活动。 

5.6 安全管理 

5.6.1 景区法定代表人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景区要根据自身实际，建立高效实用的《安全保障制度》，

对员工进行培训上岗，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到人，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景区安全经营。 

5.6.2 景区应当接受相关部门的安全检查、监督和管理，独立承担景区安全责任，并做好以下工作： 

a) 落实好景区饮用水的安全管理； 

b) 做到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 

c) 对国家公园管理局委托管理的保护、科研监测设施的运行，要单独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并报

国家公园管理局审核同意； 

d) 向国家公园管理局及时报告游道及建筑物附近出现的死树、危树，并按批准文件的要求进行

处理； 

e) 对威胁人身安全的野生动物活动制定应急预案，保障游客和职工安全； 

f) 各种容易发生跌落等人身事故的地段、地形险要地段和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地段，均应设

置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设施； 

g) 应根据路段行程及通行难易程度，适当设置游人短暂休息的场所及护栏设施。 

5.6.3 景区要协同国家公园相关管理部门做好“护林防火”工作，并签订《护林防火责任书》。景区

法定代表人是“护林防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承担景区“护林防火”工作的直接责任。 

5.7 社区管理 

5.7.1 国家公园（景区）要建立社区参与机制，与社区组织签订社区参与协议，帮助周边社区发展经

济。 

5.7.2 景区经营者按社区共管计划，吸收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居民就业；引导并帮助周边社区参与生态

旅游活动，实现国家公园与社区的惠益共享。 

5.7.3 周边社区群众在参与旅游活动获得收益的同时，有义务保护国家公园（景区）的环境，维护国

家公园（景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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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经营活动管理 

5.8.1 管理模式 

国家公园采取国家所用、行政授权、特许经营、社会监督的经营管理模式。  

5.8.2 特许经营 

5.8.2.1 特许经营主体是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经营性项目的审批

和管理，核发《特许经营许可证》。 

5.8.2.2 被特许经营者包括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被特许经营者应获得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核发《特许经营许可证》后，方能进入国家公园开展经营活动。 

5.8.2.3 新建项目，被特许经营者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相关的手续。 

5.8.2.4 特许经营时间依据经营项目性质、投资规模、效益回收、环境容量等指标确定特许经营时间。 

5.8.2.5 特许经营费，被特许经营者需要按年度交纳一定的特许经营费，用于高黎贡山国家公园资源

保护管理和监测工作。 

5.8.2.6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按年度对特许经营项目进行考核和评估，经营者应积极配合。 

5.8.3 规范经营 

5.8.3.1 景区要严格按照国家公园的要求进行规范经营，着力抓好景区员工队伍的素质建设。 

5.8.3.2 景区要抓好区内生态环境建设，实行环境卫生“门前三包”制度，各商品经营摊点应保持环境

整洁。 

5.8.3.3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特色纪念品，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向特许经营者授权，满足消费者收藏、礼

品馈赠和自用消费等需求。 

5.8.3.4 高黎贡山特色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售卖应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审查。产品应体现高黎贡山独

特的生态资源，充分展示地方特色文化，发挥环境教育功能，在增强旅游收入的同时，注重资源和环

境的保护。 

5.8.3.5 未经国家公园管理局书面批准，不能擅自使用国家公园相关的标志、标识、徽章等。 

5.8.3.6 景区要按期向国家公园管理局报送统计报表。 

5.8.3.7 旅游商品经营者要亮照经营，文明经营，热情服务，一律做到明码标价，价格合理，质价相

符。 

5.8.3.8 各经营户要严格遵守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做到自觉、按时交纳税费，不准偷税、漏税。 

5.8.3.9 各经营业户应保证售后产品实行质量三包，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做好产品的售后服务工

作。 

5.8.3.10 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对景区经营项目进行经常性监督和检查，经营者需要积极配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